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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宁乡市重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方案
为加强产品质量监管，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8号）、《湖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办法》等法律法规，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分工》的通知和长沙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长沙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规定》的通知内容，宁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对妇女儿童用品、日用品、建材、防护用品、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取暖设备、电动车、装饰装修材料、烟花爆竹、车用燃油、食品相关产品等30项重点产品进行监督抽查，特制定本方案。
抽查产品及批次

	序号
	产品类别
	生产领域批次（批）
	流通领域批次（批）
	使用领域批次（批）
	抽检批次

	1
	儿童服装
	0
	1
	0
	1

	2
	婴幼儿服装
	0
	1
	0
	1

	3
	学生用棉胎
	1
	2
	0
	3

	4
	纸尿裤（片、垫）
	6
	0
	0
	6

	5
	纸巾纸
	2
	2
	0
	2

	6
	卫生纸
	0
	4
	0
	4

	7
	建筑防水卷材
	1
	0
	0
	1

	8
	木质门
	2
	0
	0
	2

	9
	消防门
	2
	0
	0
	2

	10
	水泥
	2
	0
	0
	2

	11
	钢筋
	0
	2
	0
	2

	12
	 烟花爆竹运输包装箱（纸箱）
	5
	0
	0
	5

	13
	危险化学品包装（钢桶）
	7
	0
	0
	7

	14
	易燃易爆的危险化学物产品
	5
	0
	0
	5

	15
	聚氯乙烯绝缘电线(单线）
	2
	0
	0
	2

	16
	聚氯乙烯绝缘电线(护套）
	2
	0
	0
	2

	17
	电气开关
	3
	0
	0
	3

	18
	插座
	0
	4
	0
	4

	19
	灭火器
	2
	0
	0
	2

	20
	室内取暖器
	4
	0
	0
	4

	21
	蓄电池
	0
	4
	0
	4

	22
	电动自行车
	0
	2
	0
	2

	23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
	0
	2
	0
	2

	24
	摩托车头盔
	0
	5
	0
	5

	25
	农用地膜
	0
	3
	0
	3

	26
	复混肥料
	0
	30
	0
	30

	27
	磷肥
	0
	2
	0
	2

	28
	有机肥料
	10
	0
	0
	10

	29
	烟花爆竹产品
	12
	0
	0
	12

	30
	商品相关产品
	31
	4
	4
	39

	合计
	99
	68
	4
	171


二、抽查范围
宁乡市内上述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标明合格的待销品。
三、承检机构
湖南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四、产品抽样
抽样工作委托相关承检机构实施，实行抽检分离，检验人员不得承担所检产品的抽样工作。被抽查市场主体在抽样时能够提供6个月内经上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监督抽查的抽样证明的，不得抽检同一生产者同一商标同一型号产品。
监督抽查过程中，抽样人员应向受检单位出示监督抽查方案、抽样介绍信和抽样人员证件。各相关检验机构不得向受检单位收取抽查检验费用，也不得借监督抽查之机，要求受检企业签订委托检验协议。抽样产品实行购样，由宁乡市财政统一负担。
抽样时应通知宁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员到场，抽样人员应当核查被抽查市场主体的营业执照信息。抽样人员现场发现被抽查市场主体存在无照经营、伪造厂名厂址、销售无厂名厂址产品等不需要检验即可判定违法的行为，应当终止抽样。
抽样时，统一使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复查抽样单》，抽样单中的有关信息务必填写齐全、字迹清晰；样品要经受检单位负责人和抽样人员共同签字确认，同时加盖受检单位行政章或财务章。现场抽样时，应在抽查产品现场对封存好的样品进行拍照。
对于个别拒绝抽样的受检单位，经现场抽样人员反复说明情况无果后，抽样人员应当场填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企业拒检认定表》（见附件2）。生产企业拒检的，由宁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依规处理。
检验依据
检验项目、检验依据、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判定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执行。
完成时限
2022年11月30日前完成监督抽查工作，宁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收到检验报告60日内完成不合格产品后处理工作。

七、工作要求
（一）突出问题导向。抽查时要以问题为导向，认真查看企业是否存在无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冒用他人厂名厂址、质量标志等质量违法行为，如发现此类问题，应停止抽样，并立即报告宁乡市市场监管局。
（二）及时、准确发送检验报告。检验机构出具报告后（以报告签署日期为准），五个工作日内将抽样单和检验报告送交宁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在收到检验报告后三个工作日内送达给受检单位，并签收送达回证。
（三）妥善处理异议。企业如对检验结果有异议，应在收到检验报告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宁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宁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委托相关质检机构提出处理意见并回复企业。
（四）实施闭环管理。对本次抽查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宁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依法依规对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采取责令整改、质量约谈、产品复查等措施并处理到位，对于拟实施行政处罚的，要按程序移交宁乡市行政执法部门处理，切实做到闭环管理。
(五）做好结果汇总。抽查结束，宁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后处理情况报表（见附件3）和检验报告整理归档，对抽检情况形成质量分析报告。
附件：1.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企业拒检认定表
2.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后处理情况报表

附件1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企业拒检认定表

	受检企业
	产品名称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企业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抽样日期
	

	
	联系电话
	

	事实认定（拒检过程）
抽样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相关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后处理情况汇总表

	报告编号
	受检企业名称
	受检产品名称
	受检企业地址/邮编
	受检企业联系人/电话
	流转情况
	处理结果
	完成时间

	
	
	
	
	
	
	
	

	
	
	
	
	
	
	
	

	
	
	
	
	
	
	
	

	
	
	
	
	
	
	
	

	
	
	
	
	
	
	
	


填表人：　　 　　　　　　　批准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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